
解釋字號 釋字第290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1年01⽉24⽇

解釋爭點 公職選罷法候選⼈學經歷限制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中華⺠國七⼗八年⼆⽉三⽇修正公布之動員戡亂時期公職⼈

員選舉罷免法（八⼗年八⽉⼆⽇法律名稱修正為公職⼈員選舉罷

免法）第三⼗⼆條第⼀項有關各級⺠意代表候選⼈學、經歷之限

制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惟此項學、經歷之限制，應隨國⺠之教育

普及加以檢討，如認為仍有維持之必要，亦宜重視其實質意義，

並斟酌就學有實際困難者，⽽為適當之規定，此當由立法機關為

合理之裁量。

　　⼈⺠對於⾏政處分有所不服，應循訴願及⾏政訴訟程序請求

救濟。惟現⾏國家賠償法對於涉及前提要件之⾏政處分是否違

法，其判斷應否先經⾏政訴訟程序，未設明文，致⺠事判決有就

⾏政處分之違法性併為判斷者，本件既經⺠事確定終局判決，故

仍予受理解釋，併此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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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憲法第⼀百三⼗條規定：「中華⺠國國⺠年滿⼆⼗歲者，有

依法選舉之權；除本憲法及法律別有規定者外，年滿⼆⼗三歲

者，有依法被選舉之權」，是法律對於被選舉權之具體⾏使，於

合理範圍內，並非完全不得定其條件。中華⺠國七⼗八年⼆⽉三

⽇修正公布之動員戡亂時期公職⼈員選舉罷免法（八⼗年八⽉⼆

⽇法律名稱修正為公職⼈員選舉罷免法）第三⼗⼆條第⼀項有關

各級⺠意代表候選⼈學、經歷之限制，雖與其他國家不盡相同，

但為提升各級⺠意代表機關之議事功能及問政品質，衡諸國情，

尚難謂其與憲法有所牴觸。惟國⺠之教育⽇益普及，選舉⼈對於

候選⼈選擇之能⼒相對提⾼，此項對各級⺠意代表候選⼈學、經

歷之限制是否仍應繼續維持，宜參酌其他⺠主國家之通例，隨時

檢討，如認有繼續維持之必要，亦應重視其實質意義，並斟酌就

學有實際困難之⼈⼠（例如因⾝體或其他原因其接受學校教育顯

較⼀般國⺠有難於克服之障礙者），由立法機關為合理之裁量，

⽽作適當之規定。

　　⼈⺠對於⾏政處分有所不服，應循訴願及⾏政訴訟程序請求

救濟。惟現⾏國家賠償法對於涉及前提要件之⾏政處分是否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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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其判斷應否先經⾏政訴訟程序，未設明文，致⺠事判決有就

⾏政處分之違法性併為判斷者，本件既經⺠事確定終局判決，故

仍予受理解釋，併此說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林洋港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翟紹先　楊與齡　李鐘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建華　楊⽇然　劉鐵錚　鄭健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吳　庚　史錫恩　陳瑞堂　張承韜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張特⽣　李志鵬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理由⼀部不同意⾒書：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 鄭健才 楊⽇然 

本件解釋理由書引⽤憲法第⼀百三⼗條「除本憲法及法律別有規
定者外，年滿⼆⼗三歲者，有依法被選舉之權」內之「法律」⼆
字，作為認現⾏法律對於⺠意代表候選⼈之學經歷限制為合憲之
理由部分，本席認為⽋妥，應予刪除。理由如下： 

⼀、⺠意代表之選舉，係基於「選⺠互選」之平等原則，兼顧
「互選」在技術上困難之克服，⽽由法律定出「候選⼈」制度。
故有選舉權者當然同時有被選舉權，選舉時可以選別⼈亦可選⾃
⼰。祇不過⾃⼰非「候選⼈」時，成為不得選⾃⼰之例外⽽已。
此謂之「法律限制」。除此之外，不得選⾃⼰之原因，亦僅存在
於選舉⼈之年齡限制低於被選舉⼈之年齡限制之場合。是憲法第
⼀百三⼗條所稱之「法律別有規定」，顯係指上述情形及選舉⼈
與被選舉⼈之消極資格⽽⾔（如刑法第三⼗六條褫奪公權發⽣使
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同時喪失之效果）。殊難謂法律另可依此憲法
規定⽽創設候選⼈之積極資格（如學經歷限制），致與憲法上之
平等原則相違。 

⼆、 我國⾏憲之初，即遭重⼤變故。選⺠品質亦非⾃始即臻成
熟。憲政建設悉賴政府與⼈⺠之通⼒合作，於艱難處境中，始得
逐漸成⻑。欲效⺠主先進國家，對於⼈⺠之被選舉權，不作任何
積極資格限制，⾃非⼀蹴可幾。從⽽，現⾏法律對於⺠意代表候
選⼈之學經歷限制（即積極資格之限制），如認為合憲，亦祇能
以「在憲政成⻑過程中，無法避免此種限制」作為肯認其為合憲
之理由。 

相關法令 憲法第130條(36.01.01)

動 員 戡 亂 時 期 公 職 ⼈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32 條 第 1 項
（78.2.3修正公布，80.8.2修正為公職⼈員選舉罷免
法）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30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996&ldate=19890203&lser=001


相關文件 抄劉０聲請書

受 文 者：司法院

聲 請 ⼈：劉 ０

代 理 ⼈：理律法律事務所

陳 ⻑ 文 律師

李 念 祖 律師

范 鮫 律師

聲請事項：為聲請⼈受臺灣⾼等法院七⼗九年度上國易字第四號

及台灣台北地⽅法院七⼗九年度上國易字第八號⺠事確定判決，

其適⽤違憲法規之結果，違反憲法第七條、第⼗七條、第⼆⼗三

條及第⼀百三⼗條規定，侵害聲請⼈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、被選

舉權及服公職權，茲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

規定聲請 ⼤院⼤法官會議解釋動戡亂時期公職⼈員選舉罷免法

（下稱選罷法）第三⼗⼆條第⼀項第⼀款之規定及考選部依該法

上開規定駁回聲請⼈檢覈聲請之⾏政處分牴觸憲法。

說 明：

⼀、聲請釋憲之理由及所引⽤之憲法條文

緣台灣⾼等法院七⼗九年度上國易字第四號⺠事確定判決（附件

⼀）維持台灣台北地⽅法院七⼗九年度國字第八號（附件⼆）判

決，認考選部依檢覈規則第四條及動員戡亂時期公職⼈員選舉罷

免法（以下稱選罷法）第三⼗⼆條第⼀項第⼀款規定：「立法委

員候選⼈須⾼級中學以上學校畢業或普通考試以上考試及格。曾

任省（市）議員以上公職⼀任以上。」等規定，⽽拒絕聲請⼈檢

覈立法委員候選⼈之聲請⼄事，為依法有據，遽⽽駁回聲請⼈訴

請考選部應准聲請⼈檢覈取得立法委員候選⼈之資格之訴訟在

案。

按服公職之權利，為憲法第⼗八條所保障：「⼈⺠有應考試、服

公職之權。」，憲法復於第⼀百三⼗條後段規定：「除本憲法及

法律別有規定者外，年滿⼆⼗三歲者有依法被選舉之權」。此

外，憲法復於第七條規定：「中華⺠國⼈⺠，不分男女、宗教、

種族、階級、黨派，在法律上⼀律平等。」，⽽憲法第⼆⼗三條

復規定⼈⺠之⾃由權利，除為防⽌礙他⼈⾃由、避免緊急危難，

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



尤可⾒服公職之權利為憲法保障之⼈權項⽬，任何限制服公職權

利之立法，應受憲法第⼆⼗三條之拘束。前揭選罷法之規定侵害

聲請⼈之服公職權利，聲請⼈別無法律上救濟途徑，故依法聲請

⼤院⼤法官會議解釋前揭選罷法之規定與憲法保障服公職權利之

規定牴觸。

⼆、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聲請⼈立埸與⾒解

聲請⼈前於七⼗八年為參加立法委員選舉乃檢具相關證明文件，

向考選部申請立法委員候選⼈檢覈，經考選部於78 年 10 ⽉ 19 

⽇（78）選覈字第四⼀七五號函（請詳附件三）以聲請⼈資格不

符動員戡亂時期公職候選⼈檢覈規則（以下簡稱檢覈規則）第四

條規定為由，拒絕聲請⼈檢覈之聲請，並將原聲請文件退還，不

法侵害聲請⼈服公職之憲法上權利。聲請⼈因⽽依國家賠償法第

⼆條第⼆項對之提起損害賠償之訴，詎第⼀審遽以公職⼈員候選

⼈檢覈覈程序，係考選部本於⾏政權之公法⾏為，非私法爭執，

不應提起⺠事訴訟云，駁回聲請⼈之訴（附件⼀）。嗣聲請⼈依

法上訴，⾼等法院未予詳究即率爾維特原判駁回聲請⼈之上訴

（附件⼆），聲請⼈再依法上訴最⾼法院。最⾼法院對聲請⼈之

主張及法律上之理由，恝置不採，以裁定駁回聲請⼈之上訴確定

在案（附件三）。

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規定⼈⺠聲請解釋憲法，以主張確定

判決所適⽤之法令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為要件，本案中，歷審法

院咸以考選部依前揭選罷法規定拒絕聲請⼈檢覈之聲請，乃依據

法令之⾏為，從⽽駁回聲請⼈之訴。爰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

四條第⼀項第⼆款之規定，解釋選罷法前揭限制規定，侵害聲請

⼈憲法上之權利。

憲法第⼗八條規定：「⼈⺠有應考試、服公職之權。」同法第⼀

百三⼗條後段規定：「除本憲法及法律別有規定者外，年滿⼆⼗

三歲者有依法被選舉之權」，依⼤法官會議釋字第四⼗⼆號解

釋，各級⺠意代表均屬憲法第⼗八條所稱之公職。⽽選罷法第三

⼗⼆條第⼀項第⼀款對立法委員候選⼈之學經歷所設之資格因構

成對⼈⺠服公職之權利及被選舉之權利之限制，須通過憲法第⼆

⼗三條之檢證。再按限制⼈⺠權利之法律，依憲法第⼆⼗三條規

定，以有限制之「必要」者為限，⽽是否「必要」，依據法令、

學者及實務界通說，悉以其是否符合廣義之比例原則為斷。⽽廣

義之比例原則包括以下三原則，即「適合之原則」、「必需之原



則」及狹義之「比例之原則」。所謂「適合之原則」係指採取之

制⼿段必需適合及有助於⽬的之達成。「必需之原則」要求在多

種適合達成⽬的之⼿段之間，應擇其侵害個⼈⾃由權利最⼩者為

之，否則，即非「必要」。⽽狹義之「比例之原則」係指限制⼿

段之強弱與達成⽬的之需要程度應成比例，亦即限制之強度不應

超過達成⽬的所需要之範圍，並且因限制所造成之不利益不得超

過其所欲維護之利益。茲詳列選罷法第三⼗⼆條第⼀項第⼀款因

不符憲法第⼆⼗三條限制⼈⺠權利之必要性之要求，應為違憲之

理由，亦即：

（⼀） 學歷與普考及格限制與促進立法品質並無邏輯上之必要

關連

依據憲法第⼗八條，⼈⺠有服公職之權，此項權利，依據憲法第

⼆⼗三條，除為達成防⽌妨礙他⼈⾃由，避免緊急危難，維持社

會秩序，增進公共利益第四項⽬的時之必要外，不得限制之。故

選罷法第三⼗⼆條第⼀項第⼀款及檢覈規則對於立法委員候選⼈

資格之限制，即對於⼈⺠服公職之權利之限制，必須為能達成憲

法第⼆⼗三條所明定之四項⽬的之必要⼿段。按選罷法對立法委

員候選⼈之資格加以限制之立法假設，不外以為達到選賢舉能之

⽬的，藉由候選⼈須具備⼀定之學識或經歷之要件，可以確保立

法委員於立法、審查、質詢與監督等問政之品質，有益於增進公

共利益。然⽽即使候選⼈具備⼀定之學識或經歷，是否能保證候

選⼈於當選後即具備優秀的問政能⼒，進⽽達到增進公共利益之

⽬的，實不無疑義。選罷法及檢覈規則所要求之學歷，實質僅為

⼀張文憑，⽽並不考慮候選⼈在校之表現、成績及其是否實際上

具有履⾏立法委員職責之相當能⼒。況且⾼中學歷及普通考試原

有其固有之⽬的，本非為過濾立委候選⼈之資格⽽設，由於此種

學歷限制，關乎⼈⺠服公職權利之⾏使，為符合憲法保障基本⼈

權之宗旨，縱使立法者鑑於客觀標準之難尋，亦僅應以⾼中學歷

及普考及格之資格為諸多可⾏標準之⼀，⽽不應以之為過濾候選

⼈資格之唯⼀標準。（⾄曾任省市議員以上公職⼀任以上者亦得

檢覈之規定，適⽤之範圍及機會甚微⼩，故無庸贅論其妥當與

否）。且⾼中學⽣畢業所必修習之多種學科（如物理、化學）與

是否能作為⼀名稱職之立法委員並無相關性，普考所測驗之科⽬

與是否能作為⼀名稱職之立法委員亦未必有其相關性。或謂聲請

⼈得依教育部頒「⾃學進修學⼒鑑定考試辦法」先後通過每年三

⽉舉辦之「⾃學進修國⺠中學畢業程度學⼒鑑定考試」及每年四



⽉舉辦之「⾃學進修級中學畢業程度學⼒鑑定考試」以取得⾼中

同等學歷資格。惟姑且不論類此同等歷資格是否合於上開法令

「曾經公立或立案之私立⾼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者」之規定，上

開鑑定考試亦非為過濾立法委員候選⼈之資格⽽設，按上開鑑定

定考試所測驗之物理、化學或數學⽽⾔，即與善盡立法委員之職

責並無邏輯上之關連，亦即⾃修⼈文社會科學有成者，即與使未

修過物理、化學、數學，或上述學科考試不及格者，亦非不能成

為夠資格之立法委員。亦即上開鑑定考試科⽬之選定與是平具有

成為立法委員問政能⼒資格，不⽣因果條件關係。蓋修習過上述

學科且通過考試者，未必具有較⾼之問政⽔平，未修習者，其問

政能⼒亦未必受到影響。物理、化學、數學非普通考試之測驗學

科，要求未修習此等學科者（如聲請⼈）學習此等科⽬以通過鑑

定考試，實亦未必能促進擔任立法委員之能⼒。此外，曾任省市

議員者亦未必飽富理化等知識，⾃難謂⾼中學歷為取得立法委員

候選⼈之適當過濾標準，遑論以之為主要的或專有的過濾標準。

⾄普考本為錄取國家⾏政⼈員⽽設，其考試項⽬、⽅式、時間亦

均非以立法委員之選舉為著眼⽽舉⾏。基於權⼒分立之法理，具

備⾏政能⼒之⼈員，並不保證其具備審議法律命令之能⼒。以普

考及格做為過濾立法委選⼈之標準，亦未必⾜以達成過濾之⽬

的。

綜上所述，具備⾼中學歷或普考及格者，並非當然較不具⾼中學

歷亦無普考及格資格者更具⾜以擔任立法委員之實質條件，選罷

法第三⼗⼆條第⼀項第⼀款及檢覈規則藉對候選⼈學、經歷資格

之限制限制⼈⺠服公職之權利，並不能確保問政品質，達到增進

公共利益之⽬的，不符前述「適合之原則」。

（⼆）即使假定限制候選⼈學、經歷能確保問政品質，進⽽增進

公共利益，亦不應將候選⼈之學歷下限設定在⾼中畢業或必須普

考及格

將立法委員候選⼈學歷下限設定在⾼中畢業或普考及格之規定，

忽視社會上若⼲弱劫勢團體，尤其是殘障⼈⼠，在受教育機會上

之實質不平等地位。聲請⼈⾃北投國⼩畢業前，即患上「內風濕

關節炎」，關節隨時出現劇烈疼痛現象，無法獨立活動，但仍勉

⼒完成國⼩學業；附近唯⼀之北投國中位於半⼭上，⼀進⾨便有

上百階⽯階，若選擇訧讀其他學校，則必須坐⾞，在昔⽇缺乏交

通⼯具之情形下，聲請⼈惟有布家⾃修⾃學，故僅有⼩學學歷。

類此狀況於殘障⼈⼠實屬屢⾒不鮮。⽽殘障團體為社會中之弱勢



團體，更須保障其參政權利，以爭取合理福利。現今婦女地位較

前⼤為提昇，⽽在立法委員選舉中，仍設有婦女保障名額；反之

參政權利更須保障之殘障⼈⼠，⾄連成為適格候選⼈之權利都被

剝奪，對殘障⼈⼠⽽⾔，實為莫⼤傷害。對以⺠主、平等、福利

為施政⽬的國家⽽⾔，亦為莫⼤諷刺。此外，聲請⼈⾃修苦學，

卓然有成，曾著有多本著作，當選過⼗⼤傑出女青年，並獲得國

家文藝獎章之殊榮。其學識成就實為許多⾼中畢業⽣，甚⾄⼤學

⽣、碩⼠、博⼠所不及。如果問政品質必須經由對選舉候選⼈

學、經歷之限制⽽獲得保證，則聲請⼈之經歷，依⼀般社會通

念，當比⼀紙⾼中文憑或普考及格，更能保證聲請⼈具備優秀之

問政品質。綜上所述，可知縱使限制候選⼈學、經歷可以確保候

選⼈之政品質，立法者或⾏政機關有多種標準可供選擇，為求慎

重，立法者或⾏政機關更應設專⾨檢定立法委員候選⼈之標準，

不應專以和問政能⼒無甚⼤關聯之⾼中文憑或普考及格資格為標

準。⽽必須選擇對⼈⺠權利侵害最⼩者，亦即必須符合前述之

「必需之原則」。選罷法第三⼗⼆條第⼀項第⼀款及檢覈規則顯

然不符上開原則。

（三）即使選罷法第三⼗⼆條第⼀項第⼀款及檢覈規則符合「適

合之原則」、「必需之原則」，亦不符狹義之「比例之原則」之

要求

縱使上開法令能確保候選⼈問政品質，並進⽽增進公共利益的⽬

的，推在⼿段的設計上，卻致使三分之⼆以上之公⺠，因不具⾼

中學歷之資格，⽽被剝奪成為候選⼈之權利。按我國國⺠義務教

育僅及於國⺠中學教育，⽽此九年國教於⺠國五⼗七年⽅始實

施，故國⺠未受⾼中教育者，所在多有。依教育部編印之資料顯

⽰，截⾄⺠國七⼗六年⽌，⼆⼗五歲以上國中畢業以下（含國中

畢業）教育程度之⺠眾，佔⼆⼗五歲以上⼈⼝比例百分之六八．

四，如加入⼆⼗五歲以上⾼中、⾼職肄業之⺠眾，此比例將會更

⾼。由此可推知，依憲法第⼀百三⼗條，年滿⼆⼗三歲，有被選

舉權，卻因選罷法第三⼗⼆條第⼀項暨檢覈規則，因不具⾼中以

上教育程度，⽽被剝奪被選舉權之⺠眾，⾄少佔⼆⼗三歲以上⼈

⼝過半數。⾄於普考及格部分，按普考應考資格為專科以上畢

業、⾼等檢定考試及格、⾼級中等學校畢業、普通檢定考試及格

或特種丁等考試及格樠三年。⼆⼗三以上之公⺠，如未具備⾼中

文憑，必須具備檢定考試及格或特種丁等考試及格滿三年之資格

才得應考，以上述資格通過普考之⼈數，雖並無正式之統計數



字，但依常理推測，應屬⼗分有限（每年普考及格⼈數僅為⼆千

多⼈）。對⼀⺠主國家⽽⾔，如此多數之⼈⺠因久缺⼀紙⾼中文

憑或普考及格資格⽽被剝奪參選權，無從參與中央⺠意代表選舉

進⽽獲得擔任中央⺠意代表之機會，其與憲政體制保障普遍參政

權之本旨，實背道⽽馳。尤其是四⼗歲以上之公⺠，如聲請⼈

者，因時間背景不同，受教育之機會極為有限，徒以⼀紙文憑之

⽋缺即否定聲請⼈參加立法委員選舉之資格，並剝奪全體選舉⼈

本諸其智慧，獨立選擇適宜之立法委員之⾃由，因該限制⼿段所

造成對⼈⺠基本參政權利之侵害已遠超過所追求之成果所能保全

之利益，則該限制⼿段，已明顯不符「比例原則」之要求，⽽屬

違憲。

綜上（1)（2)(3）點所述，選罷法第三⼗⼆條第⼀項第⼀款及檢

覈規則不符前述之「適合之原則」、「必需之原則」、以及狹義

之「比例之原則」，即不符憲法第⼆⼗三條規定，限制⼈⺠權利

必須以「必要」為限之要求，故選罷法第三⼗⼆條第⼀項第⼀款

暨檢覈規則，應違各憲法第⼗七條及第⼆⼗三條之法令，依據憲

法第⼀百七⼗⼀條及第⼀百七⼗⼆條之規定，上開法令因與憲法

牴觸⽽應歸於無效。相對⼈⾃不得依據違憲⽽應屬無效之法律，

否定聲請⼈具有成為立法委員之學識及能⼒，⽽剝奪聲請⼈成為

立法委員候選⼈之憲法上基本權利。惟本件原司法判決卻認相對

⼈不准聲請⼈檢覈取得立法委員候選⼈資格於法有據，其第⼆審

判決復以「上述選罷法之規定，雖形式上設有資格限制，實

則‥‥‥等於毫無限制」云云，遽為聲請⼈敗訴之判決，其判決忽

視選罷法上述規定加諸於聲請⼈之限制，甚為明顯，再則選罷法

第三⼗⼆條第⼀項第⼀款及檢覈規則第四條既因牴觸憲法⽽無

效，在無其他合憲⽽有效法令限制聲請⼈立法委員被選舉權及服

公職權利之情形下，則在憲法明文賦予聲請⼈服公職之權利及被

選舉權之前提下，聲請⼈當然有為被選舉⼈之資格。

矧憲法第七條就⼈⺠之平等權著有明文，⼈⺠既無分男女、宗

教、種族、階級、黨派，在法律上皆⼀律平等。衡諸我國殘障者

提供特殊教育實質之環境及機會跡近於零，事實上眾多殘障囿於

⾃⾝之殘障體能贏弱之條件限制，往往不具與⼀般正常⼈受平等

正式教育之機會，⽽選罷法上揭限制，無異視不得受正規教育之

國⺠為「次等被選舉⼈」，⽽受正規教育之國⺠為「優等被選舉

⼈」，致使不得受正規教育之國⺠如聲請⼈者形成實質上次等階

級，違反憲法第七條規定⼈⺠在法律上實質平等之規定。實則立



法者，若為提昇問政⼈員之素質，非必不得對候選⼈加設合憲限

制，唯此等限制若不符合憲法規定之限制，即不應任其存在。否

則若依前揭選罷法之學歷限制，徒於形式上為⿑頭式限制，⽽實

質上形成知識階級之不平等，⾃屬牴觸憲法第七條平等權之規

定。⽽違憲之立法限制既不應加以執⾏，聲請⼈準於憲法肯認被

選舉權之意旨，⾃應與他⼈無殊⽽同應獲得候選⼈之資格。聲請

⼈雖⾃幼罹患嚴重「內風濕關節炎」，致⾏動困難，唯聲請⼈常

年勉⼒⾃學，並有多本著作，當選過⼗⼤傑出女青年，並曾榮獲

國家文藝獎章，可謂⾜為⼀般⼈⼠及殘障⼈⼠之典範。聲請⼈因

⾃幼即飽受殘缺之苦，深切體驗我國對弱勢之殘障⼈⼝之福利制

度之⽋缺及不⾜，除積極參與殘障福利服務外，對先進各國殘障

之預防、醫療、復健、特殊教育、職業訓練與重建、就業等制度

之建立尤有鑽研，期能透過參與⺠意代表選舉，依殘胞實際需要

爭取福利，推動立法，制定完善社會福利法，以落實殘障福利，

消弭社會問題，詎聲請⼈向考選部提出檢覈申請時卻遭拒絕，聲

請⼈徒有滿腔抱負及熱忱，卻無從施展。實則如前所述，問政品

質之良寙，是否具有⺠意代表資格，應取決於選⺠，⽽不應由違

反憲法平等權、參政權之上揭選罷法之規定予以剝奪。

三、有關機關處理本案之主要文件及其說明：

聲請⼈檢呈法院裁判共計三件、考選部函⼀件（其說明⾃詳）：

（⼀）台灣⾼等法院七⼗九年上國易字第四號判決

（⼆）台灣台北地⽅法院七⼗九年度國字第八號判決

（三）最⾼法院八⼗年度上字第三三○號裁定

（四）考選部第四⼀七五號函

四、聲請解釋憲法之⽬的

殘障者之殘缺係與⽣俱來，社會則不應再限制其實質上享受法律

平等保障之被舉選舉權。中央⺠意代表選舉即將於八⼗年底舉

辦，選罷法第三⼗⼆條第⼀項既屬違憲規定，懇請⼤院⼤法官會

議儘速審查本案，並立即作成具體解釋，俾賜聲請⼈得及時向考

選部取得檢覈候選⼈資格，以及時得有參政服公職為殘胞謀福利

之機會。

此 致

司 法 院



附件⼀：台灣⾼等法院七⼗九年上國易字第四號判決

附件⼆：台灣台北地⽅法院七⼗九年度國字第八號判決

附件三：最⾼法院八⼗年度上字第三三○號裁定

附件四：考選部第四⼀七五號函

聲請⼈：劉 ０

代理⼈：理律法律事務所

陳 ⻑ 文 律師

李 念 祖 律師

范 鮫 律師

附件如主文

另附委任狀⼄件




